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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��年国际宋史研讨会开幕词

漆 侠

国际宋史界的同道们：

今天能够在保定接待来自海内外的同道们，感到异常高兴。

国际会议召开，自然是进行学术交流的，可以通过学术交流，与会

的同道们往往结成深厚的友谊，而这种友谊，是最为真挚、最为可

贵的，因而也是可珍惜的。这种情况，对像我这样七十七岁的老人

来说，有更加特别的感受。“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，总希望在有生

之年与朋友们多见上几面。今天，能看到许多多年的老朋友，如梅

原郁教授、田浩教授，还有王德毅教授，是极其愉快的，实现了我参

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一个目的。

学术是在不同观点的争鸣中发展的，既要求同存异，但也要求

异存同，而事实也已经证明了：二十多年来正是这种不断的求异存

同，即不同观点的争鸣、不同意见的碰撞，使国际宋史研究不断得

到发展。举办今天这样的国际研讨会，目的就是为这种学术的交

流和争鸣提供机会和场所。

交流和争鸣诚然是很重要的，而更为重要的还需要加强合作。

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，海内外宋史的研究水平可以说上了一个新

的台阶，大部分课题的研究，对于材料的收集基本达到了竭泽而渔

的程度，便是其标志之一。那么，下一阶段的宋史研究究竟应该怎

样开展，怎样才能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，使之以一种崭新的面貌

走向二十一世纪，是我们这次会议应该探讨的问题之一。为此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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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，根据宋史研究的实际需要，加强国际合作、分工协作不失为一

个好办法。这种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，如合作进行课题研究；合

作进行宋代大型文献的整理研究；合作出版学术著作等。过去宋

史界同道们已经作了一些工作，如果继续努力，进一步强化，将会

使宋史的发展更上一层楼。这都需要我们积极探索、寻找门路、稳

步推进。这次大会如能在这方面有所进展，则予心愿足矣。

历史即将进入新的时代，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也适应时代

变化焕发出青春。就宋史研究而言，新的方法、新的技术手段，在

不断地被采用，因而研究水平大有提高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

果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：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了。今天我们

聚会在这里，既会见了老朋友，又看到这么多的年轻学者聚集一

堂，让我感到格外欣慰。作为一位古稀老人，对年轻一代是有着殷

切的期望的。从科学的发展史看：科学发展到任何时候也不可能

获得终极的真理，我们只能是在不断地假设及尝试中逐渐地接近

真理，因为每一次新的假设及尝试都只能增加若干新的真理的成

份。历史暨宋史当然也是一门科学，它当然不可能摆脱科学发展

的这一总的规律，这样决定了我们每一位宋史研究的同道，尤其是

年轻一代，必须时时注意发掘新材料、提出新观点、开拓新课题、采

用新研究手段。只有这样，新时代的宋史研究才会取得真正的进

步。这就是我的期望，愿与与会各位年轻学者共勉之。

谢谢大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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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臣与外官：

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�

邓小南
（北京大学）

关于中晚唐至北宋初期的枢密使制度，近二三十年来有不少

研究成果，对于枢密院之机构沿革、职权运作乃至长官任用资格，

对于宋代中书、枢密的相互制约，都有详尽的讨论�。论者通常指

出，枢密院为典兵之所，而宋代乃多以文臣为长贰�。自北宋中

期，即认定这一作法为太祖、太宗朝的创设，视之为“祖宗成规”�。

尽管就发展趋势而言，这种说法有其道理，但宋初的实际状况，比

人们以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。

要厘清北宋前期政治格局及制度设施的发展轨迹，不能不把

我们关注的时段放长；而且，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更革提供了

契机，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。历史上官僚政治制度的建

�

�
�

�
� 参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七二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条；又，《宋朝诸臣奏议》

卷四六《百官门·宰执上》，庞籍《上仁宗论狄青为枢密使》注文。

例如《宋枢密院制度》（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����年版）李璜序。

有关唐代枢密使的研究，有雷家骥《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》（载《中正大

学学报》四卷一期，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）等。有关五代枢密院的研究，有佐伯富《五代���
枢密使����》（载《史窗》��号，����年），苏基朗《五代的枢密院》（载《唐宋法制史
研究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����年）。有关宋代枢密院制度的研究，有朱瑞熙《中国
政治制度通史·宋代卷》（人民出版社，����年）相关部分等；而内容最为全面细密的，当
属梁天锡《宋枢密院制度》（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����年版）一书。

本文经王曾瑜、罗文、黄宽重、陈峰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，谨致谢忱。



设、存在与发展，事实上是与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相关的、多种因素

交错互动的社会过程；制度本身是处于不断调整建构之中的。把

握制度运作更革过程中的阶段性环节，即成为我们认识该制度的

关键所在。

本文所特别关注的，是“机要之司”枢密院逐步解脱其作为皇

帝近密私属性质的过程。从帝王任用宦官掌机要，一变而任用亲

信僚属，再变而为主要任用文臣，虽然反复错综而非直线发展，却

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机构逐渐由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路径。本文希望

通过对于晚唐以来枢密院职能性质的演变以及宋初枢密院长官人

选背景的分析，探索该机构性质在北宋初年次第转变的曲折轨迹。

一

枢密使制度的形成，有一过程�。宦官掌机要，既是唐代后期

政治运作中酿成的重大问题，也是开元天宝以来中枢决策、实施体

制变化的产物�。宦官专权所侵夺的主要是南衙宰相之职权；这

种状况之所以能够持续百年之久，既是由于内廷枢务处理体制发

生了变化，也是由于从根本上来说，其背后有皇帝的默许甚至支

持。以宦官掌机要，是皇帝任用密迩“家奴”以制约外朝之努力的

组成部分。就一般情形而言，当时的宦官对于皇帝虽跋扈又依附，

皇帝对于宦官既戒惧亦倚赖；只是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情形下，才势

如水火而互不相容。

天复元年（���）正月，唐昭宗亲遭废立之余，乘成功擒杀“四
贵”之机，宣布革除以往“宰臣延英奏事，枢密使侍侧，争论纷然

�

�
� 参见雷家骥：《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》，《中正大学学报》四卷一期，����

年��月；刘后滨：《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》，北京大学博士论文，����年。

对于“枢密使”之称谓正式出现的时间，学界已有不少讨论，兹不赘。



⋯⋯挠权乱政”的状况，但也不过下令“俟宰臣奏事毕，方得升殿承

受公事”�；并且当即任命了新的枢密使。当时，尽管宰相崔胤、陆

扆曾上言反对“中官典兵”，建议由自己兼主左右神策军，他们却并

未建议由外官执掌枢密。这正是由枢密使沟通宫禁内外的特殊性

质所决定的。

朱温强行缴夺了宦官长期把持的军事、机要权。天祐元年

（���），枢密使一职，命其“亲吏”蒋玄晖担当。是为外朝臣僚担任
此职之始。这一转变在当时之所以可能实现，是权力中心已经发

生了转移的结果。次年蒋玄晖得罪后，继之短暂“知枢密”的王殷，

亦为朱温亲随。其后一度废枢密使不置。

五代时期，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转，以军机要事为中心；枢密使

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，通常由具有实际军政斗争经验而又获知于

主子、受到器重的武将或文吏担当。这些人大多是辅佐皇帝夺取

政权的心腹亲信；其职任性质，仍然属于供职于皇帝身边的“内

职”�。

后梁置崇政院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六，开平元年（���）四月
辛未条：

以宣武掌书记、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，以备顾问、参谋

议；于禁中承上旨，宣于宰相而行之。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

请，及已受旨应复请者，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。得旨则宣于

宰相。

在解释“崇政院”设置时，不少记载直接称之为“即枢密院”，但这一

改动，并非简单的名称更易。这一机构的职权被正式扩充为“备顾

问、参谋议”；而且，称谓的变更，在保留了必要职任的同时，又示人

以改弦更张之意。

�

�
� 《旧五代史》卷一四九《职官志》。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二，天复元年正月丙午条。



从这段话中我们也看到，“知崇政院事”居于禁中，其职掌是：

一，在皇帝身边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；二，在禁中的君主与外廷的

宰相之间内外沟通。该职并不直接指挥朝政，仍然具有“内职”性

质；但它不再由“内臣中使”担当，而是由皇帝亲信文吏或武臣担任

———衔接这一转变两端的是其“亲随”实质。当时的“知崇政院事”

敬翔，即自视为“朱氏老奴”�。这一职任以外臣而掌内廷机事，在

一定程度上具有过渡的性质，被视为皇帝的“私人”，显然尚未完成

向外廷中枢机构首脑的转化。

北宋前中期，欧阳修、宋敏求、沈括等人都曾在史馆中见到过

后梁时期的《宣底》，从中可窥得当时中书与崇政院关系之一斑。

《新五代史》卷二四《郭崇韬安重诲传论》：

予读《梁宣底》，见敬翔、李振为崇政院使，凡承上之旨，宣

之宰相而奉行之。宰相有非其见时而事当上决者，与其被旨

而有所复请者，则具记事而入，因崇政使闻，得旨则复宣而出

之。梁之崇政使，乃唐枢密之职，盖出纳之任也；唐常以宦者

为之，至梁戒其祸，始更用士人。其备顾问、参谋议于中则有

之，未始专行事于外也。至崇韬、重诲为之，始复唐枢密之名，

然权侔于宰相矣。后世因之，遂分为二：文事任宰相，武事任

枢密。枢密之任既重，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。

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一《故事》解释“宣底”含义说：

予按唐故事，中书舍人职掌诏诰，皆写四本：一本为底，一

本为宣。此“宣”谓行出耳，未以名书也。晚唐枢密使自禁中

受旨，出付中书，即谓之“宣”。中书承受，录之于籍，谓之“宣

底”。⋯⋯梁朝初置崇政院，专行密命。至后唐庄宗复枢密

使，使郭崇韬、安重诲为之，始分领政事。

从“行密命”到“领政事”，后唐时期的枢密院，职权明显扩张。

�
� 《旧五代史》卷十八《敬翔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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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代会要》卷二四《枢密使》说：“后唐同光元年十月，崇政院依旧

为枢密院。”其实，所谓“依旧”者，只是名称而已。从中唐枢密之

设，到后梁崇政院、后唐枢密院，其职责自出纳帝命而非法干政，再

到参预谋议、“专行密命”，复至分领军国大政。名称的改易恢复背

后，是实际职权的不断变化。

高承《事物纪原》卷四《枢密》条引《君臣政要》云：

后唐庄宗始用郭崇韬分中书兵房置枢密院，与宰相分秉

朝政。

这一措置，并非简单的府属调动。这一说法也提示我们，后唐枢密

院不是直接承接后梁崇政院而来，而是建立于职能机构调整基础

之上的。晚唐至后梁，宰相机构中书门下事实上已经无法操纵军

政事务；至此，兵房自中书正式分离，保证了军事机要权的集中统

一。枢密院有了整备的专属部门，职能扩大，成为正式的外朝机

构，并且明显侵夺着宰相职权。枢密使权力进入其最盛期。司马

光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

梁太祖以来，军国大政，天子多与崇政、枢密使议，宰相受

成命，行制敕，讲典故，治文事而已。�

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九五“郭崇韬安重诲皆枢密兼节度”条中也

对比道：

唐时侍中、中书令不轻授，而同三品、同平章事即为宰相。

若五代，则又必以兼枢密者方为有相权；如豆卢革辈，但有相

名耳。

后唐同光时，庄宗曾任用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，与郭崇韬对掌

机务；郭崇韬被杀后，又补宦官李绍宏充枢密使，反映出枢密使任

用人选问题上的反复。而张居翰“每于宣授，不敢有所是非，承颜

�
�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二，天福四年四月甲申条。



免过而已”�；李绍宏尽管当庄宗时曾“每为庇护”李嗣源，在嗣源

即位为帝后，却改任亲随安重诲与孔循为枢密使。此后，枢密使由

外官充任的做法，才算稳定下来�。这不仅与“人主”个人的抉择

倾向有关，亦与时代压力下发生的机构性质变化有关。

后唐明宗时，因为“帝目不知书，四方奏事皆令（枢密使）安重

诲读之”�。显然，此时枢密使的职权范围统揽甚广而不止限于军

事事务。而这种权力鼎盛的局面，一方面要求枢密使本身具备较

强的素质能力，另一方面也容易招致帝王的疑忌，思有以控御之。

晋高祖于天福四年（���）废枢密院，而“以印付中书，院事皆委
宰相分判”�；然而，当时事任格局未改，宰相以“在中书守历代成

规”�为己任，“勋臣近习不知大体，习于故事，每欲复之”�。天福

七年高祖去世不久，宰臣冯道等人即上表于少帝，“请依旧置枢密

使”。表文中说：

窃以枢密使创自前朝，置诸近侍，其来已久，所便尤多。

⋯⋯所愿各归职分，岂敢苟避繁难。伏请依旧置枢密使。

史臣称：

初，高祖事后唐明宗，睹枢密使安重诲秉政擅权，赏罚由

己，常恶之。及登极，故断意废罢，一委中书。至是冯道等厌

其事繁，故复请置之，庶分其权。�

奉“避事保身”为原则的冯道等人，以外朝文职宰臣身份典掌枢密

机要，在当时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；而枢密使特具的“置诸近侍”

�
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� 《旧五代史》卷八一《晋书·少帝纪一》。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二，天福四年四月甲申条。

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二六《冯道传》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二，天福四年四月甲申条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七五。

参见李鸿宾：《五代枢密使（院）研究》，《文献》����年第�期，页���。
《旧五代史》卷七二《张居翰传》。



性质，尤在外朝宰臣“职分”之外。同时，这也使人们注意到，枢密

院在当时“正发展成一种被普遍接受和有效的制度，非中书所能取

代”�。

开运元年（���）“复置枢密院，以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，事
无大小，悉以委之”�。废罢了五年的枢密院恢复之后，其长官事

实上获得了更大的权力。此时的平章事兼枢密使成为中央的真宰

相，前引王鸣盛所谓“有相权”的“兼枢密”者，应指枢密使徙宰相后

仍兼领枢密者�，而其权力主要是来自于枢职。

后周的枢密院长官中，仍以王朝创建期的元从功臣为多。世

宗时，郑仁诲、魏仁浦、王朴、吴廷祚先后担任枢密使，或太祖旧臣，

或世宗故吏。而与此同时，枢密使不再如后汉时直接领兵，权势有

所收敛。世宗去世前，曾经安排宰臣范质、王溥参知枢密院事。诸

般措置，反映出冀图军政权力有所制衡的意向。

枢密院职能的演变，是与它自内廷向外廷机构转化的过程同

步进行的。枢密院转为外朝中枢机构的格局，自后唐以来即逐渐

显露端倪；后晋时期的反复，恰恰证明了这一格局在当时已被接

受；后周已着手“引中书以分枢权”�；北宋初期则在经历了一段曲

折之后正式确立了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的体制。

二

赵宋代周，太祖并不急于调整中书门下领导成员。当然，留用

�

�

�
�

� 苏基朗：《五代的枢密院》，《唐宋法制史研究》页��。

参见梁太济：《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》，杭州大学《宋史研究集刊》第

二集，页��，《探索》杂志增刊，����年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四，开运元年六月丙午条。

苏基朗：《五代的枢密院》，《唐宋法制史研究》页��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

����年。



旧朝宰相的情形，五代以来并不少见。在动荡的时局中，这给无奈

的人们带来政策延续方面的某种稳定感，从而亦有利于新政权的

立足。

留用旧朝宰相这种作法的背后，还有另外一层原因，这就是作

为总领行政事务的权力机构，中书门下在当时所起作用有限。宰

相作为中书门下的首长，实际上是政务领导，既不是帝王的腹心，

也不是决策的主导。

据《宋史》卷二四九《范质传》：

先是，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，必命坐面议之，从容赐茶而

退，唐及五代犹遵此制。及质等惮帝英睿，每事辄具札子进

呈，具言曰：“如此庶尽禀承之方，免妄庸之失。”帝从之。由是

奏御浸多，始废坐论之礼。

“坐论之礼”之废，实际上是趋势发展至此之必然。这里有助于人

们理解当时情势的关键，或许不仅仅在于是否“命坐”、“赐茶”，而

更在于“每事辄具札子进呈”。唐代中期以后，随着三省制向中书

门下体制的转变，中央决策机制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出现了

“宰相决策权的实务化即宰相职权的政务化趋向”�。晚唐五代时

期则在体制转变因素之外更有政治上对于宰相权力的排抑，宰相

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王朝礼仪秩序的象征，能够“见天子议大政

事”的机会与范围相当有限。这种状况，直至乾德二年（���）赵普
代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任相后才有所变化。

与宋初数年中书门下班子大体未动形成为鲜明对照的，是对

枢密院长官次第渐进的调整。周世宗临终前特地安排“参知枢密

院事”的宰相范质、王溥，赵宋开国即不再参知枢密院事。留任的

两位枢密使，魏仁浦兼任，吴廷祚专任；而开国皇帝的亲信赵普，首

�

� 参见刘后滨：《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》，北京大学历史系����年博士
论文，未刊稿。



任枢密直学士，继而踏进密院长官的序列，成为宋代第一位枢密副

使。建隆三年（���），宋太祖以“均劳逸”为由，将周世宗以来“掌枢
务，有年于兹”的吴廷祚调为藩镇节度�，赵普则升任枢密使。

太祖乾德年间，政权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。随着赵宋政权

的初步稳定与制度设施陆续走上正轨，宋初三相（在一定意义上也

可以说是“后周三相”）去职而赵普出任宰相，中书门下摆脱了尴尬

与微妙的处境，转而成为朝廷议政的核心机构。伴随这一过程同

时展开的，是枢密院进进退退、步履蹒跚地摆脱了“内廷”“私人”的

性质，逐渐成为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政的部门。

北宋初期枢密院机构性质的过渡，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

程。

研究者通常指出，“宋太祖设置枢密院，究其用意，显然是为了

与中书门下对掌军、民大政，所谓‘势均中书，号为两府’，以枢密院

的长官来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权。”�“边事兵机，多用枢密言。”�

其实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，枢密院长官的职责并不限于参议

军事、除授武官及内职，也不限于运筹兵机，而包括着参与种种帷

幄之谋。可以说“参谋议，备事变”一直是其主要职能。《文献通

考》卷五八《职官考十二·枢密院》中，马端临有段按语说：“祖宗时

枢密院官虽曰掌兵，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。”他所说“宰相之事”，

是指除授、文史等具体事项；事实上，当“祖宗时”，特别是太祖、太

宗之时，枢密院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防范肘腋之变的�。

这一性质决定着枢密院运作方式的走向，也决定着枢密使人选的

�

�
�
�
� 宋初四年间，赵普在枢密院的所作所为，或许可以算是例证之一。太平兴国七

年，有人密告秦王廷美“阴谋”，太宗将廷美逐至西京，而下诏由枢密使曹彬为其饯行。

而告密者柴禹锡、杨守一皆被委以枢密院要职。见《宋史》卷二四四《魏王廷美传》。

梁天锡：《宋枢密院制度》页�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����年版。
朱瑞熙：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第六卷《宋代》，页���，人民出版社，����年版。
《宋史》卷二五七《吴廷祚传》。



确定。

关于这一点，可以自宋初诸位枢密使的除授制书中看出一些

迹象。

据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一，建隆三年（���）十月辛丑条，任赵普
为枢密使之制书中说道：“王者端居九重，驭朽敢忘于大业；躬决万

务，坐筹思得于良臣”；进而勉励赵普：“尔其佐佑冲人，缉熙庶绩，

无忝股肱之寄，勉伸帷幄之谋。往其钦哉，服我光宠。”两年之后，

在赵普拜相的制书中，又称赞他“洎赞枢机之务，屡陈帷幄之

谋”�。同日，李崇矩拜枢密使，制书中也要求他“参予帷幄之谋，

罄尔弥纶之效”�。

太平兴国六年（���）任命石熙载为枢密使的制书中，开篇即称
“文昌之设，益重于六官；温室之任，聿参于万务”；并且说“职兹宥

密，以奉论思”�。所谓“文昌”、“温室”，实际上都是指汉代以来相

对于“外朝”而言的“中朝”。将枢密比作“文昌”、“温室”，其中的寓

意是十分清楚的。这种借喻，在当时并非偶见，因而不能理解为行

词学士误用典故。

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二，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“王显枢密使”

条载其除拜制书曰：

汉以尚书平章奏议，魏以中书参掌机密。邦国之务，率系

于枢衡；军旅之谋，多出于帷幄。授受之际，厥惟艰哉！具官

王显，器量恢宏，襟灵秀拔。尝事藩邸，备极公忠；累践荣班，

遂膺显用。⋯⋯

将枢密使的职责与汉之尚书、魏之中书相提并论，正反映出在

时人心目中，这一职任特殊的“中朝”“密迩”性质。正因为如此，宋

��

�
�
� 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二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条。
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一，乾德二年正月庚寅条。

《宋宰辅编年录》（中华书局校补本）卷一，乾德二年正月庚寅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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